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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制度的修订，对新旧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在结构和内容上

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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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之差异分析

为了配合汇算清缴改革，国家税务总局进一步规范了企

业所得税纳税申报，下发了《关于修订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的通知》（国税发［2006］56号）（简称“新申报表”），新申报表

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并试行新修订的<企业所得税纳

税申报表>的通知》（国税发［1998］190号）中的表式（简称“旧

申报表”）在结构、内容上差异较大。笔者拟对新旧企业（一般

纳税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不同点做些分析。

一、申报表结构不同

旧申报表分为收入总额、扣除项目、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

税额的计算三个部分。新申报表分为收入总额、扣除项目、应

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应纳所得税额的计算四个部分。新申报表

主表进一步简化，由原来 81行减少到 35行；新申报表附表进

一步细化，由 9种增加到 14种。

二、允许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的计算基数不同

新申报表规定：允许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的计算基数

为申报表主表第 16行“纳税调整后所得”，其公益、救济性捐

赠支出扣除限额越纳税调整后所得伊税法规定的扣除比例，纳

税调整后所得越纳税调整前所得垣纳税调整增项金额原纳税调

整减项金额。而旧申报表规定的计算基数是主表第 42行“纳

税调整前所得”，其公益、救济性捐赠的扣除限额越纳税调整

前所得伊税法规定的扣除比例。新申报表中的《捐赠支出明细

表》比旧申报表详细得多，分别列示了按 3%（1.5%）、10%及全

额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

需要注意的是：淤新申报表规定捐赠支出不再属于纳税

调整项目；于超过扣除限额的公益性捐赠额和非公益救济性

捐赠额不得在税前扣除；盂查补的应纳税所得额应并入所属

年度应纳税所得中按规定补税。

三、广告费、业务招待费和业务宣传费等扣除限额计算的

基数不同

新申报表规定：广告费、业务招待费和业务宣传费等扣除

限额计算基数统一为“销售（营业）收入”。新申报表中“销售

（营业）收入”项目包括：淤会计准则、会计制度规定应确认的

“主营业务收入”；于会计准则、会计制度规定应确认的“其他

业务收入”；盂税法规定应确认为当期收入的视同销售收入。

旧申报表规定，广告费、业务宣传费扣除限额计算基数为

“销售（营业）收入”，业务招待费扣除限额的计算基数为“销售

（营业）收入净额”。旧申报表销售（营业）收入包括基本业务收

入；销售材料、下脚料、废料、废旧物资等的收入；技术转让收

入；无形资产转让收入、固定资产转让收入；出租、出借包装物

的收入；自产、委托加工产品视同销售的收入。现金折扣在旧

申报表中以“销售（营业）收入”的扣减项目填列。

需要注意的是：无形资产、固定资产的转让收入，在新申

报表中不作为“销售（营业）收入”反映，而让渡资产使用权的

收入在新申报表中作为“销售（营业）收入”反映。但是，旧申报

表对上述内容的处理恰恰相反，该种变化将影响广告费、业务

招待费和业务宣传费扣除限额计算基数金额，从而影响应纳

税所得额的计算。

四、技术开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处理不同

为鼓励创新，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先后发文对企业技术创

新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做出了规定，新申报表对技术开

发费具体规定为：淤企业按当年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的

150豫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当年

抵扣不足部分可按税法规定在 5年内结转抵扣；于亏损企业

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只要符合增长 10%及其他条件的，也可以

在当年度或以后 5年内进行抵扣；盂自 2006年 1月 1日后新

购入用于研究开发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在 30万元以下的，

可一次或分次计入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其中，达

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应单独管理，不再计提折旧，单位价值在

30万元以上的，允许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进行

加速折旧；榆本年技术开发费发生额较上年技术开发费发生

额增长比例无论是否达到或超过 10%都应填报，而且加计扣

除部分当年不足扣除的可以在以后四个年度内扣除。

旧申报表规定：盈利企业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增长

达到 10豫以上的，经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允许再按技术开发费

实际发生额的 50豫抵扣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如果其实际

发生额的 50豫大于企业当年度纳税所得额的，可准予抵扣其

不超过应纳税所得额的部分；超过部分，当年和以后年度均不

再予以抵扣。亏损企业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可以据实扣除，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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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增长达到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办法。

对技术开发费用加计扣除处理时应注意：淤若本年增长

比例小于 10%时，则本年加计扣除为 0，即使本年度未产生加

计扣除部分，但可能会在本年扣除以前年度尚未扣除完的技

术开发费；于加计扣除技术开发费后应纳税所得额不得为负

数，加计扣除数以加计扣除前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盂为了达

到促进企业创新的目的，加计扣除还是附加了增长比例为

10%的条件；榆新申报表对亏损企业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加计

扣除处理不同于旧申报表。

五、对投资收益的处理不同

新申报表规定纳税人免于补税的投资收益范围：一是被

投资方与纳税人适用税率一致，向纳税人分回的利润及股息、

红利。二是享受定期减、免税期间，向纳税人分回的利润及股

息、红利。三是定期降低税率期间，向纳税人分回的利润及股

息、红利。而旧申报表规定，被投资单位在国家税收法规规定

的定期减税、免税期间，向纳税人分回的利润，纳税人免税，但

定期降低税率期间分回的利润，纳税人应补税。

新申报表不再填列企业存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货币资金

的存款利息收入。虽然新旧申报表中股息性所得填报不同，但

是新旧申报表中股息性所得本身并未对应纳企业所得税税额

结果产生影响———两者结果一致。新申报表中股息性质的所

得，包括现金股息、股票股息和其他形式的分配额，为被投资

单位向纳税人的实际分配额（还原前），其应纳税所得额在第

16行“纳税调整后所得”之后的第 19行又加上了“应补税投

资收益已缴所得税额”。而旧申报表对股息性质的所得还原

后，对弥补亏损而不需还原的投资收益，在“其他纳税调整减

少项目”中要减去其已纳所得税款。

需要注意的是，新旧申报表中股息性所得填报的不同，将

影响允许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的计算基数。因为旧申报表

将“应补税投资收益已缴所得税额”计入了该基数（“纳税调整

前所得”），而新申报表的计算基数不含投资收益已缴所得税

额，甚至不含“应补税投资收益已缴所得税额”。

六、“弥补亏损”、“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和“公益、救济性

捐赠”在申报表体系结构上的设计不同

新申报表规定：纳税调整后所得越纳税调整前所得垣纳税

调整增加额原纳税调整减少额；应纳税所得额越纳税调整后所

得原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原免税所得垣应补税投资收益已缴所得

税额原允许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额原加计扣除额。应注意：

一是查补的应纳税所得额，应并入所属年度的应纳税所得中

按规定补税，但不得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二是应纳税所得额不

得为负数，若纳税调整后所得或者依上述顺序计算结果为负

数，则应纳税所得额应为 0。

新申报表明确了补亏、捐赠、加计扣除的计算顺序，对这

三项扣减项目的编排体现了当前所得税政策要求。根据《企业

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

度应纳税所得额 3豫（1.5豫、10%、全额扣除）以内的部分，准予

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计算捐赠扣除时，一般应将“公益、

救济性捐赠”作为应纳税所得额的调整项目。而弥补亏损是应

纳税所得额调减的一个正常项目，因此，补亏与捐赠的计算顺

序应当是“先补亏，后捐赠”。税法关于“技术开发费用加计扣

除”政策的限制，决定了其计算的顺序必须在“捐赠”之后。所

以，正确的计算顺序应当是“先补亏、后捐赠、再加计扣除”。

例如：某一般纳税人甲公司 2006年度取得投资收益 400

万元，其中，从被投资单位 A公司分回投资收益 76万元，A

公司适用所得税税率为 24%；从被投资单位 B公司分回投资

收益 324万元，B公司适用所得税税率为 15%。该纳税人甲当

年实现纳税调整后所得 500万元，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323.5

万元，免税所得 58万元，允许扣除的公益性捐赠额为 70万

元，2006年发生技术开发费 120万元。

甲公司 2006年度新纳税申报表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分析

如下：淤该纳税人当年实现纳税调整后所得 500万元，用其他

所得 100万元及投资收益中的 223.5万元，先用于弥补以前

年度亏损 323.5万元。于应补税投资收益额越［（400原223.5）原

58］越118.5（万元）。盂再按被投资单位适用税率从高到低划

分，A公司适用所得税税率为 24%，从被投资单位 A公司分

回投资收益 76万元，该投资收益已缴纳所得税额越［76衣（1原

24%）］伊24%越24（万元），B公司适用所得税税率为 15%，从被

投资单位 B公司分回投资收益 42.5万元，该投资收益已缴纳

所得税额越［42.5衣（1原15%）］伊15%越7.5（万元）。则“应补税投

资收益已缴纳所得税额”总和越24垣7.5越31.5（万元）。榆扣除公

益性捐赠额后的所得额越500原323.5原58垣31.5原70越80（万元）。

虞应纳税所得额越500原323.5原58垣31.5原70原120伊50%越20

（万元）。若2006年发生技术开发费 180万元，则技术开发费

加计扣除额 90万元（180伊50%）中，只有 80万元可以在本年

度税前扣除，新申报表加计扣除额应列示 80万元。当年不足

抵扣的部分 10万元，可在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中结转抵扣，抵扣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

旧申报表在体系结构的设计上未能体现所得税政策要

求，未明确补亏、捐赠、加计扣除的计算顺序，导致税企之间、

税务机关内部部门之间为此争执不休。若纳税人在同一纳税

年度同时具有“弥补亏损”、“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和“公益、

救济性捐赠”项目，则旧申报表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会有几个

结果，并且差异较大。

七、对“其他收入”内容的反映不同

新申报表其他收入包括营业外收入（固定资产盘盈、处置

固定资产净收益、非货币性资产交易收益、出售无形资产收

益、罚款净收入）、税法上应确认的其他收入（因债权人原因确

实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债务重组收益、接受捐赠的资产、评

估增值）；而旧申报表其他收入包括从下属单位计提管理费收

入、价外基金收费及附加、债务重组收入、罚款收入、接受捐赠

的资产、评估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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